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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防洪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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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江河较少决溢记载，因而并无系统的防洪法规，有关防洪的条款散见于《唐律疏议》等法令中，涉

及内容主要是对渎职防洪官员以及掘堤盗水灌溉和故意破坏堤防者的惩处等。  

  宋代，随着黄河决溢的频繁，有关防洪的法规开始增多，并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河防法规。《宋刑统》中

保留了唐代有关护堤的条例，从其它一些零星记载中还可见到针对有人盗拆黄河埽工木岸的规定，而根据

《玉海》的记载，宋代编订了一部系统的河防法规《宣和编类河防书》，该书共292卷，可见其周密程度。  

  目前所见的最早的系统防洪法令是金代颁行的《河防令》，共11条，规定了有关黄河和海河水系的河防

修守，主要内容如下：  

  (1)、每年选派一名政府官员沿河视察，以便督促地方政府和水利主管机构落实防洪措施。  

  (2)、水利部门可以使用最快的交通工具传递防汛信息。  

  (3)、每年六月初一至八月底，各州县主管防洪的官员必须上堤防汛，平时则轮流上堤检查。  

  (4)、必须上报沿河各州县官员的防汛功过。  

  (5)、河防军夫有一定的假期和医疗保障。  

  (6)、若发生堤防险工，需每月向中央政府上报，遇有紧急情况，则需增派夫役上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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